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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45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力创通      公告编号: 2016-040 

 

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力创通”、“公司”或“本公

司”）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

报问询函》（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16】第 136 号，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。针对

问询函关注的问题，本公司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认真核查、研究和分析。现

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： 

1、年报披露你公司与好帮手签署的 1.82 亿元的《车载北斗/GPS 多媒体智

能模组购销合同》及其补充协议在 2015 年初步履行，开始少量供货。根据你公

司在 2013 年 10 月的公告，上述合同的履约期限为 2013 年至 2016 年。请你公

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上述合同的供货数量与收入确认的情况、预计在 2016 年的

供货情况、履约期限到期后该合同是否自动终止等，如履约期限到期后该合同

自动终止，请就该事项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重大不利影响予以风险提

示。 

答复： 

公司与好帮手签署的 1.82 亿元的《车载北斗/GPS 多媒体智能模组购销合同》

及其补充协议，2015 年开始少量供货，因供货量较少，其收入和利润对公司 2015

年业绩影响很小，可忽略不计。该合同执行较慢的主要原因是：车载市场需求变

化较快，导致终端产品形态不断发生变化，从而导致合同相关的模组需要一定的

改版和大量的实测，花费了大量的试验验证时间。截至目前本公司已经完成好帮

手公司 2 型终端的小批量生产，并已完成了相关的测试和实车验证，下步将进入

批量供货阶段，预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完成 10 万至 15 万套模组的生产。

同时公司与好帮手正在协商，合同执行期将延期 2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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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根据你公司披露的《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

告》以及相应的保荐机构、会计师的报告，你公司在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专户下

的定期存款余额为 5601 万元，而你公司年报披露的其他流动资产下“募集资金

定期本息”余额为 2001 万元。请补充说明上述披露差异的原因与合理性。请保

荐机构、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答复：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下的定期存款余额为 5,601 万

元， 2015 年财务报告其他流动资产下“募集资金定期本息”余额为 2,001 万元，

其差异系公司存放于北京银行上地支行已于 2015年 12月 30 日到期的募集资金

定期存款 3,600 万元。具体如下： 

为获得高于活期存款的利息，华力创通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一年以内

（含一年）到期的定期存款的形式存放。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华力创通募

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

北京银行上地支行 

01090946300120105100145 募集资金专户 21,976.38 

01090946300120501059457 定期存款 36,012,122.89 

小计   36,034,099.27 

中国建设银行花园路支

行 

11001028500059788888 募集资金专户 14,213.20 

11001028500049038191 定期存款 20,000,000.00 

小计   20,014,213.20 

中国民生银行总行营业

部 

0101014170023854 募集资金专户 233,471.09 

小计   233,471.09 

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上地

支行（已销户） 
0110014170037115 募集资金专户 - 

合计     56,281,783.56 

 

由上表可见，募集资金专户下的定期存款余额为 5,601 万元，其中存放在北

京银行上地支行募集资金的定期存款 01090946300120501059457 账号中的

3,600 万元已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到期，故公司在编制年报时将该部分定期存

款 3,600 万元列报为“货币资金-银行存款”。但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

还未将其转到普通账户中，仍在定期存款账号中存放，故在公司董事会出具的



3 

 

《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中募集资金存放部分，

上述款项如实列示在该定期存款账户中。 

综上，经核查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下的定期存款

余额与公司 2015 年财务报告其他流动资产下“募集资金定期本息”余额之间的

差异，系公司存放于北京银行上地支行已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到期的募集资金

定期存款 3,600 万元。 

会计师发表意见：详见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深圳证券交

易所<关于对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>有关问题的回复》。 

保荐机构发表意见：详见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

券交易所<关于对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>有关问题的回

复》。 

3、你公司 2011 年以 1000 万元增资恒创开源并获得该公司 51.22%股权，

恒创开源原股东承诺 2013 年度净利润 1000 万元，你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

披露公告称经审计恒创开源 2013 年净利润-364 万元，与业绩承诺差异-1346 万

元。截至年报披露日，你公司尚未收到上述业绩补偿款。根据约定，恒创开源

在未完成当年业绩承诺时，应在当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

给予现金补偿。请补充说明上述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情况，自上述业绩承诺义

务发生起你公司向补偿方追讨补偿已采取的措施，尚未收到业绩补偿款的原因，

以及计划采取的措施。 

答复： 

恒创开源业务领域为工程机械终端产品，近年来，产品所在行业受宏观经济

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影响较大；恒创开源车载终端业务处于产品投入和市

场培育期，尚未形成规模销售。以上多种原因导致恒创开源利润下滑，截至 2016

年 5 月 26 日，恒创开源原股东尚未向本公司支付 2013 年度业绩补偿款

13,464,087.20 元。 

经公司与恒创开源原股东充分协商、沟通，现恒创开源原股东陈高、高小江

承诺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，分别按照 67.22%和和 32.78%的比例偿还我

公司恒创开源业绩补偿款 13,464,087.20 元。其中，陈高承担 9,050,559.42 元，

高小江承担 4,413,527.78 元。 

4、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3.72 亿元，同比上升 51%，占报告期公司营业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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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90%。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的收入确认政策、信贷政策、主要客户在报告

期内的采购及欠款情况、应收账款账龄、坏账计提情况等补充说明应收账款余

额发生较大增幅的原因。 

答复： 

一、收入确认政策及信贷政策 

本公司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4.15 亿，收入确认政策及信贷政策均未发生

变更。 

二、应收账款情况 

2015 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3.72 亿，较上年增加 51%，账龄分析如下： 

账龄 2015 年末 

     金额               比例% 

2014 年末 

金额              比例% 

1 年以内 297,590,091.90 72.96 204,116,215.17 74.26 

1 至 2 年 85,758,398.12 21.02 36,876,913.50 13.42 

2 至 3 年 8,897,629.18 2.18 21,442,190.44 7.80 

3 至 4 年 9,797,365.23 2.40 6,109,866.87 2.22 

4 至 5 年 3,603,450.12 0.88 5,529,878.50 2.01 

5 年以上 2,266,504.91 0.56 809,655.20 0.29 

合计 407,913,439.46 100.00 274,884,719.68 100.00 

 

由上表可见，公司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账龄一年以内增加 9,300 万和账龄

1-2 年增加 4,800 万所致。其增加主要受国家宏观政策及相关行业机构改革影响，

导致主要客户结算滞后。前十名的客户 2015 年度收入 1.32 亿元，占收入总额

的 32%，相应的应收账款余额 1.56 亿元，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42%。上述客户均

为信誉良好且综合实力强的国家机构和大中型企业，并已与之形成长期合作的业

务关系，应收账款形成坏账的概率较低。 

公司根据坏账计提政策，2015 年度共计提坏账准备 0.36 亿元，其中针对前

十名的客户计提坏账准备 0.11 亿元，占计提坏账总额的 30%。 

随着 2016 年国家相关宏观政策的落地，公司已制订可行的、有针对性的应

收账款催收方案，预计 2016 年应收帐款余额会明显下降。 

5、请补充说明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中卢贤义、左小蓉借备用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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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、以前曾发生的借用备用金的情况及期后的还款情况。 

答复： 

卢贤义系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，分管华东大区（含上海分公司、南京办事

处）业务。左小蓉系我司成都子公司员工，分管西南大区（含成都子公司、长沙

办事处、西安办事处）行政工作。其分管的备用金主要用于各大区的日常支出，

包括房租、员工工资、社保及公积金、各项费用等。大区采用月度预算管理制，

按月拨付经费，拨付经费时为将责任落实到人，借记“其他应收款－备用金（人

名）”科目，后按实际支出冲减该科目余额。截至 2015 年末卢贤义备用金余额

为 1,618,108.6 元、左小蓉备用金余额为 829,068.62 元。 

2016 年公司对相关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，核减外地子公司及办事处备用金

的额度，合理控制备用金的使用范围。截至 2016 年 5 月 25 日，卢贤义名下的

备用金余额 1,142,514.53 元，左小蓉备用金余额 410,080.62 元。预计对于备用

金的清理工作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完成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5 月 26 日 

 




